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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卫健发〔2022〕67号                 签发人：周 云                   

━━━━━━━━━━━━━━━━━━━━━━━━
盈江县卫生健康局关于对政协盈江县第十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第140号提案的答复

熊庆亮委员：
你提出的“关于配备苏典乡卫生院妇科医生”的提案，已交我们研究办理，现答复如下：

妇女儿童健康是全民健康的重要基石，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妇幼健康需求的必然要求，我县历来把妇女、儿童健康工作纳入重点工作来抓,要求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严格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云南省卫健委关于加强全省各级医疗卫生机构助产技术服务管理的通知》（云卫办妇幼发〔2020〕7号）《孕产期保健工作管理办法》和《孕产期保健工作规范》标准，规范执业。

2021年底苏典乡常住人口 8600人，已婚育龄妇女1635人，活产数 80人。苏典卫生院共有编制内医务人员11人，聘用医务人员 7 人，聘用炊事员1人，共有职工19人，目前卫生院编制已饱和，解决苏典乡卫生院具有专业知识的妇科医生保障育龄妇女的分娩接生、妇女取环问题，主要由以下途径解决。

（一）加强现有在编医务人员培训、到上级医疗机构进修跟班培训提高专业技术水平，通过《国家职业医师资格》考核，注册妇产科执业范围，取得《医疗机构母婴保健技术服务许可》规范开展服务。

（二）整合医疗资源，通过推进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整合医疗卫生服务资源，派驻县直医疗机构妇产科医务人员到苏典卫生院开展妇幼健康传帮带工作，提高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服务水平，保障妇女儿童健康。

以上是我局对你所提提案的答复，如有不妥，请多指正。再次感谢你一直以来对盈江妇幼健康事业的关心支持。

                            盈江县卫生健康局

                            2022年4月26日

（承办人及电话：王继淑13988205004)

抄送：县政府督查室，县政协提案社法联络委。
盈江县卫生健康局办公室      　                2022年4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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